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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/5/2024 主日 講章摘要 

再思「宣揚萬代的主 - 跨文化的上帝」 
講者: 劉少銘主任牧師 

經文:   
以賽亞書 43:8-13， 約翰福音 1:43-51 

 
    在六十週年堂慶氛圍下，讓我們再思「宣揚萬代的主 – 跨文化的上帝」。教會的使命，

是在世世代代為神作見證。我們的目的不是尋求教會的榮耀，或是個人的榮耀，而是尋求

上帝的榮耀。為神作見證也是你我的本份。以賽亞書 43 章這部份主題可以是「為神作見

證」。你我是上帝的見證人。「見證」這詞重覆出現，是上帝清楚給我們要擔任的角色。

下面我們先看以賽亞書領受見證人的使命，再能看約翰福音看腓力為見證人的示範。 
 
上帝吩咐把人帶到祂面前 (43:8-9) 
     43:8 說把人帶來？ 是甚麼人？不是瞎眼的，不是耳朶聽不見的。而是裝作看不見、聽

不見；意思其實只頑梗不信的人。當罪入了世界後，整個世界都背逆神。我們對神的背離

是變本加厲。但神的心意不是放棄他們，而是叫他們回轉。聖經常提到幾類人，神要將祂

的心意向他們顯明。第一類是頑梗不信的人； 第二類是弱勢社群、不被重視的人； 第三

類是由百姓中成長的新一代 (好像從出埃及記到申命記 – 新一代興起) 。要把他們帶來，好

知神的作為。古代不像今天，在社交平台傳信息就可通知人來。 不出去，如何把人帶來！ 
因此，讓我們每主日回來時，不要單單想自己來，也要想想有沒有不同的人可以邀請，可

以帶來。 
     43:9 提到「任憑… 任憑」：任憑帶有一種負面的氣氛，「由你吧！」任憑，是求自己

的益處，但聖經常叫我們尋求神的心意。教會聚集和其他群体的聚集有何不同： 1）  我
們的聚集是有目標、有使命； 2） 我們是有故事傳講： 先前的事指出埃及記的事； 可以

是神在以色列人中所行的事 (43:1-7)。我們講神蹟而不是虛構和作假的神話 （這是真的）

- 證明上帝是救主。出埃及記載着上帝親自下來，又啟示摩西，要把人帶回。神立下榜樣

和示範。見證不是一般對產品用後有甚麼感想的見證； 而是罪人回轉歸向神， 棄假歸真
的見證： 由他們來證明 ，傳講的真理是真實無偽，上帝真正可以改變人的。 
 
上帝差遣我們成為祂的見證人 （43:10-13）  
    如何繼續讓這真實且動人的事傳開，不被封住，沒有阻攔？上帝有祂的方法（如 43:10 
節記載），就是在世世代代興起見證人。聖經用見證人來傳講很有意思。 不同的見證人

就有不同的故事。事實上，上帝改變每一位時， 我們的故事都有不同， 都是獨立的。見

證人雖然有同一個信息；但承載信息的你我不同；信息就好像配上不同顏色一樣多姿多彩

了。 我們要清楚自己角色： 我們是上帝的見證人 （不是別人，而是自己）；在講道中聽

見的每一位。 
    三個動詞 -  知道、信服、明白 - 好像相似，有何差別？我們要「知道」： 要知道自己被

神所呼召； 「知」而不行，不是上帝期望見到的事。因此要 「信服」 即服從並跟着去行。

「明白」是一路行道，一路尋求，使我們更加知道如何行動，如何配合神的工作。我們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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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白甚麼？1） 明白自己如何得救； 明白上帝如何把得救的計劃帶給人類。我們的故事是

一種敍述； 上帝的計劃是大敍事，是在聖經中顯明的事。沒有祂獨行其事的作為，你我

仍在罪中。2）明白：有理解、有體會 – 祂是唯一。神是唯一真理的權威； 也是我們唯一

的依靠。祂是信實可靠的。43:11-13 幫我們再思惟一的信息 。43:11 惟一的信息是不靠別

神 -「惟有我是耶和華，除我以外沒有救主。」原來新約使徒所講 （例如彼得，使徒行傳 
4:12），不是新的信息，而是根源已久，古老的信息。 43:12 上帝指示和拯救，說明今天

我們得救的事，與舊約以色列民的出埃及相關連。我們認識在人類中間沒有別神 – 今天有

很多人稱不同的事物為神。連樹木都可以是神。但我們認識上帝的人稱這些為偶像。人心

還未洞悉和了解，怎辦？上帝就呼喚祂的百姓，神的兒女來宣講真道。43:12 為此，上帝

透過認識祂的人來傳講。「所以耶和華說：『你們就是我的見證』，我也是神。」43:13 
告訴我們，見證人需要裝備，使我們對神有所了解。1） 我們對神的理解是甚麼？知道祂

沒有可相比。這樣說好像很有霸氣。祂的能力最多最大是顯在祂對人類的愛上。祂有能力

挽回我們每一個。叫我們重新來過。公義是霸力 – 法官有權判你錯了，你要悔改，不然要

你死，或受到嚴厲的懲罰。這好像是霸氣，但是公義的彰顯。祂的能力顯在祂對人類的愛

上。上帝行事不被阻攔。因為祂行事往往跟從祂的計劃和旨意。 
 
約翰福音提供我們作見證者最佳的範圍 （約翰福音 1:43-51） 
    新約耶穌選擇門徒找人信主； 也留意差派祂的見證人出去。傳福音就是作見證。腓力

是這見證中的人物。腓力是誰？腓力是與安得烈、彼得同城。他也是基督信仰的新人。因

為： 1）他邀請拿但業去見耶穌； 2） 耶穌的說話中只提拿但業，鼓勵他相信自己 ； 而
沒有提腓力。3） 腓力是安得烈和彼得分享見證後的果子。 
腓力的見證提醒我們甚麼是見證人？首先，他不定是老練的信徒，初初認識主，也可以做

見證人。其次，不需要在信仰上有很深的認識； 第三，只要一顆渴望邀請人來的心態就

可以。最後，腓力的話很簡單清楚：「你來看。」(1:46) 相信主的同時，有不同的聲音在

阻攔我們 – 好像未信主前的拿但業一樣。教會的確有很多缺乏，供人很多懷疑。然而， 
教會最缺乏，是沒有見證。一但教會缺少見證，教會就失去它作為燈台的作用。（不要講

燈塔那麼偉大）。 
 
總結：  
    願我們「『天天是主日、家家是教會、人人是祭司』這三句曾維持了中國教會，經過水

深火熱，仍然是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」今天在「宣揚萬代的主，跨文化的上帝」面

前，讓我們作祂的見證人。天國精神是：1）不是守住，而是出去； 2）不怕傳揚，只怕

隱藏； 3）不怕分離，只願尋找； 4）不只傳承，而要更新。願意這位「萬代的主、跨文

化的上帝」激勵我們，不論年紀，能繼續成為今世代的見證人。成為路德會聖靈堂的見證

人。 
 


